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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

上海市农业学校教务处 
 

 

 

沪农职院教„2021‟9 号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（上海市农
业学校）排课与调课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各教学系（部、院）： 

现将《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（上海市农业学校）排课与

调课管理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

上海市农业学校教务处 

2021 年 7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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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（上海市农业学校） 
排课与调课管理暂行办法 

 
    为了科学合理地组织安排学校各项教学工作，加强课堂教

学环节管理，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，根据我校教学管理的实际

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章  教学任务管理 

第一条 每学期的课程教学任务，包括理论课程、实验实训课

程、企业顶岗实习和毕业设计。 

第二条 学校排课工作流程如下：  

（一）每学期第12周，教务处通知各专业负责人在人才培养

方案管理系统下达下学期开课计划，各专业负责人完成开课计划

对接。若需要作必要调整，由专业负责人在系统提出申请，经课

程责任部门负责人审核、教务处批准后方可开课。开课计划一经

审定，各部门不得随意改动。 

（二）每学期第13周，教务处完成下学期教学任务审核确认

工作。 

（三）每学期第14周，各课程责任部门分配各项教学任务，

包括：安排任课教师，确定教学班级（如合班或单班组织教学），

明确课程负责人。 

（四）每学期第18周，各课程责任部门完成排课工作，需要

调整的课程由各课程责任部门将调整意见提交教务处，由教务处

统一协调。 

（五）每学期第19周形成全院的总课表，经学校主管领导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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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后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图 1 学校排课工作流程 

 

第二章  课表编排管理 

    第三条 课表编排应严格遵循教学规律，充分考虑学生的生理

和心理特征及身心健康和接受能力，合理组织教学，优化配置和

使用教学资源，在保证教学工作正常开展的前提下，做到课表编

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。 

    第四条 排课工作由教务处牵头组织和协调各课程责任部门

共同完成，课表编排要有利于专业教学目标管理。 

    第五条 在安排教学任务时，除了外聘教师外，校内专任教师

不得指定上课时间，对教学场地有特殊要求的须事先说明。课表

一旦确定，个人不得要求修改。 

    第六条 教师教学任务安排应遵循以下原则： 

    （一）专任教师授课量原则上专业课每周不超过16学时，公

共基础课每周不超过20学时。校内兼课人员授课量原则上每周不

超过 4 学时。外聘教师授课量原则上每学期平均周学时不超过 12

第 19 周形成全院总课表 

第 18 周系（院、部）完成教学任务的排课工作 

第 14 周各部门分配教学任务 

第 13 周教务处审核确认下学期教学任务 

第 12 周完成下学期人才培养系统课程对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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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时，每周授课量不超过专任教师每周授课量上限。 

（二）专任教师每天排课不超过6学时，外聘教师每天排课不

超过8学时。 

    第七条 关于排课的其他规定。 

（一）一个班级，同一门课程，原则上每天不超过4学时为宜。 

    （二）周一至周五为正常授课时间，晚上、周五下午、周六、

周日原则上不排课，有特殊情况需要排课的，须经教务处批准。

中高贯通中职阶段在正常授课时间内第1、2节必须排课。 

    （三）教师一学期所承担的课程门数不超过 3 门，一名教师

一学期在同一个班级承担课程的门数不超过2门。 

    （四）外聘教师如需在非正常授课时间排课，必须保证学生

含周六或周日在内的连续两天休息时间。 

    第八条 严格执行课表，保证教学秩序稳定。 

    （一）正式课表于上一学期第19周（新生班第一学期于新生

报到后第二周）完成。开学后各课程责任部门应及时通知各任课

教师、辅导员、学生、教辅人员及管理人员到学校网站数字化校

园进行查询打印。 

    （二）课表一经确定，应保持相对稳定，运行中必须严格执

行。未经审批，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上课时间、地点或

更换任课教师；除学校重大活动统一安排外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变

相停课；不得任意占用学生自习、文体活动等时间。 

    （三）为稳定教学秩序，学期课表自下达之日起，至正式开

学第一周内不予调课。 

第三章  调、停课管理 

    第九条 调课是指因故改变上课时间、地点或临时更换任课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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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等涉及课表任何一项信息的确定性变更。停课是指任课教师所

担任的某门课程因故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授课，而需要安排在其

他时间补课的行为。 

    第十条 调课率是衡量教学秩序稳定以及管理水平的指标之

一。调课率(调课学时数总和/教学学时数总和)作为对教学秩序考

核的重要指标；教师调课率(教师调课学时数/教师教学学时数总

和)作为对教师教学质量考核的重要指标。调停课管理遵循最大限

度减少数量的原则，严格控制调课次数,以保证教学有序进行。 

    第十一条 学校实行调课总量控制。根据课程性质及每学期课

程总学时，各系（院、部)调课率不能超过15％。超过允许调课率

时，原则上不得调停课。 

    第十二条 凡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可按规定办理调停课手续： 

    （一）因课程内容、教室条件和教师授课需求等原因，需要

更改授课地点。 

    （二）任课教师经批准因公出差或参加会议或进修培训。 

    （三）教师确因身体状况或其他特殊原因而不能上课的。 

    （四）教师工作岗位变动。 

    第十三条 凡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得调停课： 

（一）每学期开学第一周和新生开课第一周的课程。 

（二）未经课程责任部门和教务处许可参加一般性竞赛、游览

和参观访问等活动；课程责任部门或班级安排的会议、活动等。 

（三）法定节假日前后一天的课程。 

    第十四条 任课教师应根据“谁调课、谁办理、谁通知”的原

则办理调停课手续。 

    （一）长期课程异动的办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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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任课教师确有特殊原因需办理长期课程异动（包括变更任课

教师、上课时间和教学场所等）的，须到学校网站数字化校园进

行调课申请，说明申请调课的理由，经所在课程责任部门负责人

签字同意，报教务处批准后，由课程责任部门统一修改课表。长

期课程异动的办理，原则上在开学后的两周内进行。 

    （二）临时调课（变更授课时间、地点或教师）的办理： 

    教师本人须到学校网站数字化校园进行调课申请，经所在课

程责任部门负责人签字同意，报教务处批准，方可办理调课。申

请调课时须报送一式二份申请表，由课程责任部门、教务处各存

一份。调课 2 天以内的（含 2 天），由教务分管副处长审批；调

停课2天以上1周以内的，由教务处长审批；1周以上，由教学院

长审批；调停课超过2周的，课程责任部门应考虑更换教师。 

    第十五条 办理调停课要求： 

    （一）符合第十二条第 2 款的，办理时必须提供证明材料，

出差须在调课申请表注明项目地点和时间；会议须提供有主管院

领导批示的会议通知复印件。 

    （二）符合第十二条第 3 款的，原则上须附带医院相关证明

或病历复印件。如无法提前办理，须向教师所在课程责任部门主

任请假，由课程责任部门主任向教务处说明情况，并及时办理调

停课手续。 

    （三）符合第十二条第 4 款的，须按照人事处的相关规定办

理手续，并凭人事处批准的请假条办理调停课。 

    第十六条 调停课手续原则上要求由任课教师本人提前三个

工作日办理。因突发事件而不能亲自办理手续者，应采取电话或

委托他人等方式先向教师所在课程责任部门请假，并由课程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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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综合秘书通知任课班级，事后应由本人补办调停课手续。 

    第十七条 全院重大活动，必须占用上课时间的，须由主办部

门提出申请，经分管院长批示，报主管教学院长审批后，统一由

教务处给予临时调课。法定节、假日的授课安排由课程责任部门

根据学校放假安排进行统一调整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    第十八条 督导室定期对调课情况进行检查，每月将对全校的

调课情况进行汇总、分析和通报。 

    第十九条 无突发事件或未办理调停课手续，而擅自变动任课

教师、上课时间和地点者以及弄虚作假者，按照教学事故有关规

定处理。 

    第二十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类教学活动（包括课堂教学、

实验教学、实践教学等）。 

   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试行一年，并由教务

处负责解释。 

 
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

上海市农业学校教务处 

2021 年 7 月 2 日 

 

 


